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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朐县的杨先生浏览微信直播时，加入了一个
某健康科技公司建立的微信群。群内销售人员通过
直播间不断推送“光量子芯片医用冷敷贴”，宣称
该产品具有抗衰老、预防疾病等多种神奇功效。杨
先生被商家推出的优惠链接、赠送礼品等营销手段
打动，最终花费近三万元购买了该冷敷贴。然而，
使用一段时间后，杨先生发现产品并无宣传中的效
果。子女一查才发现，产品的实际核准功能仅为
“物理退热理疗”，花近三万元买的“高科技”只
是普通冷敷贴。感觉受骗的杨先生愤而向法院
起诉。

  仪芳如，山东大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潍
坊市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委员会委员，执业10
年，专注房地产纠纷、婚姻家事领域法律实
务，擅长处理复杂工程款案件、离婚财产分割
及子女抚养案件。

老人花三万元买“神药”

法院判决“退一赔三”

  电影《出走的决心》讲述了女主人公李红在成长过程中，
因为长女、妻子、妈妈的身份被不断束缚，先是被重男轻女的
父亲强制退学，结婚后又遭受丈夫控制、挑剔、打压，患上抑
郁症，，最终她下定决心离开家，开着车云游四方，并重新找回
自己的故事。本期“观影说法”，让我们一起跟随剧情看看其
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强迫适龄女性辍学，违反了哪些法律？

  场景：原本名列前茅，憧憬着考上大
学后带着朋友云游四海的李红，被父亲以
是家里长女，要多为家里分担经济压力的
理由强制退学。李红的父亲强迫李红辍学
是否违法？
  解析：李红作为女性未成年人，拥有
与男孩同等的受教育权，李红的父母作为
李红的监护人负有保障李红接受教育的法
定义务，不得以李红系女儿、家庭困难等
任何理由剥夺李红的受教育权。面对父母
强迫其退学的行为，李红可以向学校、居
委会、村委会、教育局或者公安机关
求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
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
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第十七条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或
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
学、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
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第三十六条
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保
障适龄女性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的义务。对无正当理由不送适龄女性未成
年人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当地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给予批评教育，依法责令其限期改
正。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
府做好相关工作。”

家庭暴力包括哪些形式？应该如何应对？

  场景：退学后的李红在工厂打工，认
识了丈夫孙大勇，结婚后，孙大勇时常谩
骂、教训、使唤李红。剧中孙大勇每次说
“来碟醋”之前都会用力敲玻璃窗，跟训
狗前的哨声一样，没有称谓，只有单纯的
命令，久而久之，只要孙大勇敲出声响，
李红就会下意识服从。这种“吹狗哨式”
的精神虐待行为一点一点摧毁李红的尊严
和信念。此外，孙大勇还通过言语对李红
进行威胁与恐吓，在长期隐忍、憋屈的压
力下，李红患上抑郁症，但孙大勇不以为
意。孙大勇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
  解析：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暴力，
还涵盖了精神暴力和精神控制等形式，常
见的精神暴力比如：PUA、冷暴力等。

女性在遭遇家庭暴力时，要注意搜集照
片、录音录像、就诊记录、报警记录等证
据，必要时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等，女性在遭遇家庭暴力时要有勇气拿
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五条
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
提供救助。”

公司以婚姻状况为由拒绝录用，是否违法？

  场景：李红的女儿在面试
时，被问及是否结婚，是否有
孩子，孩子多少岁等一系列问
题，并以此为由拒绝其入职。
招聘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否

违法？
  解析：婚姻状况与

劳动合同的履行无必
然关联，属于个人

隐 私 范 畴 。剧
中，招聘单位

在 李 红 女
儿 求 职

过 程

中，询问她的婚育情况，并将婚姻、生育
状况作为录用条件，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侵犯了李红女儿平等就业权。李红
可以搜集相关证据（比如聊天记录、录音
等）向劳动监察部门或人社部门投诉，或
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
（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
实施下列行为：（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
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
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
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
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
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
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
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
为。”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

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
歧视。”第十三条规定：“妇女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
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

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

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
录用标准。”

  本报综合报道

  如今，网上直播平台成为商家推销产品
的重要渠道，其中不乏针对老年人群体的
“健康讲座”“养生分享”。然而，本没
有治病养生功效的保健品一旦披上“高科
技”的外衣，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稍有
不慎便会落入陷阱。

案情回顾

法院审理

  临朐县人民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认定，科技公
司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关切，在销售过程中对医疗
器械的预期用途和性能进行了明显超出国家核准范
围的宣传，以虚假宣传手段误导消费者，导致杨先
生以畸高的价格购买了功能极为有限的普通产品，
此行为已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欺
诈。最终临朐县人民法院判决科技公司退还杨先生
全部货款，并按货款的三倍支付赔偿金。

律师点评

  山东大韵律师事务所仪芳如律师认为：近年
来，直播平台因其封闭性、即时性、指向性导致监
管难度加大，成为新的虚假宣传阵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消费者一旦发现受
骗，应勇敢拿起法律武器。
  另外，经营者的宣传内容是否构成欺诈，关键
在于其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退一赔
三”是强制性法律规定，只要经营者存在欺诈行
为，消费者即有权主张赔偿，不以消费者遭受人身
损害或重大财产损失为前提。
  仪芳如律师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对于微信
群、网络直播等平台上鼓吹“神效”的保健医疗产
品，务必查验官方核准信息，切勿轻信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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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出出的的决决心心》》海海报报


